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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料中心設置作業要點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料中心設置

作業要點總說明、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料中心設置作業要點逐點說明(0003989

AA0C_ATTCH4.pdf、0003989AA0C_ATTCH5.pdf、0003989AA0C_ATTCH6.pdf)

主旨：函轉行政院訂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料中心設置作業

要點」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高中職以下學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6年1月9日院授發資字第1051501757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為因應旨揭作業要點之施行，有關本部所屬機關（構）及

公立學校未來資訊資源之配置，將另行研議相關配套措施

據以為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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